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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医药 SMO第一股—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普蕊斯 IPO项目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 

First shares of SMO—IPO project of SMO ClinPlus Co.,Ltd. has been 

approved by Shenzhen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under legal 

service of Grandway. 

 

 

2021 年 9 月 7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普蕊斯

（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蕊斯”）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55 次会议审核通过。 

 

普蕊斯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临床试验现场管理服务（SMO），是我

国临床试验数据规范化的先驱。公司致力于提供规范化与高质量的临床

试验管理一站式服务，建立操作性强、切实可行的临床试验项目执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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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高效、快速推进临床试验的落地和执行，推动临床试验管理规范化、

精细化。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入 SMO 行业的公司，普蕊斯凭借其专业

化的服务能力，已累计推动超过 60 个产品在国内外上市，并承接了众多

有影响力的创新药临床试验项目，包括中国首个 PD-1 靶点生物制剂（百

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单抗）；国内首个 CAR-T 药物（明聚生物的 CD19）；

我国第一个用于治疗高血脂的单抗药物（安进生物的瑞百安）；全球第一

个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生物制剂（贝利尤单抗）；我国第一个人类

乳头瘤病毒疫苗（馨可宁）等。普蕊斯已与众多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

康保健领域的优质客户建立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默

沙东、诺和诺德、百时美施贵宝、礼来、拜耳、艾伯维等知名跨国药企客

户。 

 

普蕊斯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500 万股，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向包括临床试验站点扩建项目、大数据分析平台项目等，进一步打通全

产业链整合能力，迎合行业快速增长的临床试验需求。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普蕊斯创业板 IPO 项目发行人律师，全程

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由朱锐律师团队承办，签字律师为

朱锐律师、许文华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陈明琛、何盛桐、覃宇、李钱

璐等。 

 

感谢普蕊斯对国枫的信任与支持以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审计

机构立信会计师对国枫工作的通力配合，祝贺普蕊斯顺利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 

 

                                    

（来源：国枫律师事务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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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 

China Railway Special Cargo Services CO.,LTD. successfully listed i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with legal service of Grandway. 

 

2021 年 9 月 8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中铁特货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特货”，代码：001213.SZ）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中铁特货本次公开发行 4.44 亿股，发行价格 3.96 元

/股，募集资金 17.60 亿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为 5.70 元/股，涨幅达 43.94%。 

 

中铁特货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物流服务供应

商，以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生活为己任，以建设铁路特货现代物流

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特货物流业务为发展目标，为客户提供了安全、快

捷、优质的全程物流服务，依托铁路运输资源优势形成了商品汽车、冷

链和大件货物物流三大主营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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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铁企业深化改革的标志性项目，中铁特货通过引入战略投资

者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丰富了国铁企业的治理体系结构，并以本次上

市为契机实现了铁路优质资产资本化的目标。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为中

铁特货提供了从股权划转、挂牌引入战略投资者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全程的优质法律服务。中铁特货本次上市，为国铁企业在股权多元

化、证券化的道路上增添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本项目负责人及签字律师为曹一然律师、刘斯亮律师；项目组主要

成员为陈志坚律师、王思晔律师，其他承办律师还包括合伙人臧欣律师、

合伙人薛玉婷律师、张凡律师、段琪琦律师、李易律师。 

                                                

 

 

 

（来源：国枫律师事务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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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国务院发文推进自贸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 

State Council to Advance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n Pilot FTZs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

创新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提出 19 项举措，具有五个方面特点：一是提升贸易便利

度。二是提升投资便利度。三是提升国际物流便利度。四是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便利度。五是探索司法对贸易投资便利的保障功能。其中，

根据《若干措施》，将加大对港澳投资开放力度，将港澳服务提供者在

自贸试验区投资设立旅行社的审批权限，由省级旅游主管部门下放到自

贸试验区。同时，放开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允许依法获批的境外船

舶检验机构对自贸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开展法定检验。在自贸试验区实

行产业链供地，对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项目涉及的多宗土地实行整体

供应。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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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就北京证券交易所基础制度安排征求意见 

CSRC Seeks Comments on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Beijing Stock Exchange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起草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等三部

征求意见稿，并配套修订《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三个

办法（统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10 月

3 日。随后，北京证券交易所制发《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等三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9 月 22 日。 

 

征求意见稿初步构建了北交所发行融资、持续监管、交易所治理等

基础制度体系，具体内容如下：一是构建包容、精准的发行上市制度。

二是实行灵活、多元的持续融资制度。三是建立宽严适度的持续监管制

度。四是明确公司制交易所监管安排。 

 

 

 

 

 

(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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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 

Plan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Released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方案》）。 

 

《方案》明确，到 2035 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

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

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

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

根据《方案》，在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方面，将推进现代服

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面，将深

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

放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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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浅析上市公司章程中对股东提案权的限制条款 

Elementary analysis on qualifying clause about the Proposal Right of 

Shareholders in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文/ 姚诗卉、王意雅 

 
  

股东权利是股东基于其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权/股份，依照法律或者

公司章程规定，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有财产利益的法定权利。对

于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来说，购买了上市公司股票，无论其持股数量的多

少，都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利包括资产收益权、知情权、异议股

东回购请求权、提案权等，而部分上市公司基于某些特殊原因会在公司

章程中对上述股东权利作出各种限制，本文将对上市公司对股东提案权

的限制做简要分析总结。 



10 
 

 
 

所谓股东提案权，是指公司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议

案的权利。就公司召集的股东大会，股东可以请求将一定事项作为大会

议题，或就股东大会已经确定的会议议题提出具体议案。目前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对享有提案权的股东限定为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

份的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

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

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五十三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

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

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

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11 
 

 

 

经检索，目前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章程对股东提案权均系按照前述法

律法规进行规定，但也有部分上市公司对股东提案权设置了特殊要求，

股东提案权限制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对股东提案权的直接限制，即将有提案权的股东持股比例提

高或者补充要求股东必须持股满一定期限才能获得提案权，例如新华保

险（601336）曾在 2013 年将《公司章程》第 73 条修订为：连续 90 天以

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以上的股东为提案股东；

较之于法规规定的 3%的持股比例，新华保险对享有提案权股东的持股比

例及持股期限进行了修改；龙宇燃油（603003）曾在 2016 年将《公司章

程》第 53 条修订为：连续 27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议

案的内容。 

 

案例：龙宇燃油（603003） 

 

龙宇燃油于 2016 年 6 月 7 日收到深交所下发《关于对上海龙宇燃油

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并关注：请公司对照

《公司法》第 101 条、第 102 条、第 103 条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第 9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23 条等有关规定，逐项核实、评估

并具体说明下列修改内容是否违反上述规定：……（2）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 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连续 270 日以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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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对《公司章程》上述内容的修改，旨在降低和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

股东权利滥用的情形，有利于维护公司组织机构稳定及正常经营。这与

现行《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第九条、第十四条的立法本意是一致的。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没有对《公司章程》能否就上述条

款进行修改和调整做出禁止性规定，股东对于自己的权利可以通过股东

大会的形式在《公司章程》中进行相应的规定，不会对其他股东的权利

造成影响和损害。赋予股东在持股达到一定时间后享有召集股东大会及

提案的权利，系对股东正常行使上述权利的丰富和完善。对股东召集股

东大会及提案权利课以持股达到一定时间的要求，目的是鼓励长期持股

投资而非短期投机的股东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讨论和管理，因而有利于

公司持续经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稳定。 

 

（二）是对董事、监事提名权的限制，即公司章程虽未对股东提案

权作出直接限制，但却对具有董监事提名权的股东做出了比例或持股期

限上的限制。例如世联行（002285）将《公司章程》（2016 年修订）修

订为：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

连续两年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监事会可以向

董事会书面提名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候选人；方大集团（000055）在其

《公司章程》（2020 年修订）第 84 条规定：除职工代表董事以外的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局、单独或合并连续 365 日以上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或以上的股东提出。 

 

案例 1：世联行（0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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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世联行在 2016 年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议

案。连续两年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监事会可

以向董事会书面提名董事、非职工监事的候选人，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

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证监会对其提问：请说明该条款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详细

说明董事会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的原则、要点、程序和时限，并说明

该条款是否构成对股东提名权的限制。 

 

世联行就上述问题由律师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回复： 

 

（1）根据《章程指引》第八十二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

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定董事、监事提名

的方式和程序”，该条赋予《公司章程》在未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可对公司董监事提名权进行相关自治性设定。《公

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的修订系长期持有公司权益的中小股东

其持股权益在公司治理中的相应反映，有利于增强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

极性，符合《章程指引》和《公司法》的规定。 

 

（2）关于董监事候选人资格的审查权、审查制度，包括《公司法》、

《章程指引》及《规范运作指引》在内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未作

出具体性或强制性规定，根据《章程指引》第八十二条，《公司章程》有

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就公司董监事候

选人资格的审查权、审查制度进行相关设定。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六

条（十一），《公司章程》有权依法赋予公司董事会董监事候选人资格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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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权及资格审查制度的设定权，董事会的该等权力受限于公司董事的忠

实勤勉义务，符合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践。 

 

（3）本条修订并未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董监事提名权进行限制，而是以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方式

赋予了连续两年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向董事会提案董事候选人的权利，该修订是对法定

的公司董事提名权的补充，符合《章程指引》和《公司法》的规定。 

 

案例 2：万泽股份（000534） 

 

万泽股份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收到深交所下发《关于对万泽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209 号）并关注：公司将

有权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持股比例从 3%提高至 10%的主要考

虑和依据，是否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

等的有关规定，是否不适当地限制了股东对于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权，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回复： 

 

（1）《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监

事候选人的股东提名权，同时《公司章程》可以在未违反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监事提名的

方式和程序做出更具有操作性、更具体的规定； 

 

（2）《公司章程》将有权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的股

东持股比例从 3%提高至 10%，符合公司发展现状，有利于保持公司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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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稳定性，也有利于保护本公司及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

利益； 

 

（3）《公司章程》并未限制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

规定行使临时提案权，《公司章程》在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三）是董事会对股东提案审查标准与程序的限制，除对持股比例

与持股期限两种常见限制方式外，也有部分上市公司对股东提案的审查

标准与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或直接在董事会否决股东提案，如高德红外

（002414）最新的公司章程（2021 年 6 月修订）第 54 条规定：公司董事

会应当以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按照本节第五十三条的规

定对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审查；潍柴动力（000338）最新公司章程（2021

年 7 月）第 74 条：董事会应当根据提案的内容是否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

围，是否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

程的有关规定，对股东提出的临时提案进行审核。如不符合前述原则，

董事会可不将股东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但应当在该次股东大会上进

行解释和说明。董事会闭会期间，由公司董事长联合其他不少于两名董

事组成临时审核委员会对股东临时提案进行审核。若临时审核委员会认

为临时提案涉及事项重大，也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该会议提前通

知董事的时间可以少于两天。 

 

案例：SST 佳通（600182） 

 

SST 佳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佳通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东临时提案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9]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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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关注：2019 年 10 月 9 日,你公司提交披露公告称，收到合计持有

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函件，提议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增加《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  2005-

2019 年 9 月的关联交易进行审计》的提案。公司及董事会认为该提案不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决定该提案不予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你公司公告未明确相关股东提案具体不符

合第十三条规定的何种情形及相应的法律依据。请你公司董事会对照前

述规则，明确说明相关股东提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具体情形、事实和法

律依据。 

 

SST 佳通就上述问题由律师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回复如下： 

 

（1）临时提案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的核心内容一致，均为“关于聘请

具有证券资格的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佳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2019

年 9 月关联交易进行审计的提案”，临时提案决议事项的核心内容仅重

复列举议题，未就临时提案提议进行的审计提出具体有可操作性的执行

方案（例如具体拟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及其承担，或确定前述事

项的方法或程序等）； 

 

（2）临时提案指出“佳通股份与控股股东一直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

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合法利益”，但临时提案中未就关联交易严重损害中

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进行具体说明或解释，提案股东也未提供相关证

据或证明材料，若临时提案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无法依据该

等临时提案进行充分、完整披露或披露使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

判断所需的全部资料或解释。 

 

综上所述，临时提案不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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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应当“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的要求。根据《股东大会规则》

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不符合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

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因此，临时提案不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并作出决议。 

 

 

 

   （一）对股东提案权的直接限制 

上市公司对股东提案权的直接限制即直接对公司章程中股东提案权

的条款作出超越《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修改，例如上文提到的

对股权比例及持股期限的限制。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了“同股同权”的原则，股东

依持股比例享有平等股东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在要求提案股东满足一定

持股比例的前提下，还对其持股时间加以限制，显然是对“同股同权”

原则的违反，应属无效，这一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

持——在（2017）沪 0120 民初 13112号判决中，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认为

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公司章程中规定连续持股 90 天的股东享有提案

权之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限制了部分股东的提案权利，应认

定为无效。 

 

此外，从上市公司实践来看，上市公司中对于股东提案权限制采用

最多的方式是提高股东持股比例，如龙宇燃油（603003）、东北制药

（000597）等，在被监管部门关注的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公司选择了

主动删除限制表述，与现行法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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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建议，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单独或合并持有 3%股份股

东享有提案权的相关表述，应当与现行法规保持一致规定，避免违背《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与当前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损害股东合法

权益。 

 

（二）对董事、监事提名权的限制 

从上述世联行、万泽股份的案例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限制股东对董

事、监事提名权条款在面对监管部门的质疑时，基本采用了“法无禁止

即自由”与论证符合公司实际、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回复思路，

可简要总结为以下三点理由：第一、该等上市公司认为现行法律法规赋

予了《公司章程》在未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

可对公司董监事提名权进行相关自治性设定；第二、设置董监事候选人

资格的审查权、审查制度，此种设定符合董监高的勤勉义务，符合公司

现状，亦符合监管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践；第三、《公司章程》的修订未

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的提案权进行限制，

而是以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方式赋予了满足一定条件的股东在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向董事会提案董/监事候选人的权利，该修订

是对法定的公司董/监事提名权的补充。监管机构在面对上述解释时，通

常采取了接受的态度，世联行对《公司章程》的修订条款也得到了保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八十二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

定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这种“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方式无疑

赋予了公司章程自治的权利与操作空间，同时受 2016年万科股权之争的

影响，不少上市公司为防御恶意收购现象发生，选择了通过限制董事、

监事提名权等方式降低和避免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笔者认为，通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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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对董/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是公司目前防范恶意收购的常用手段，相

关法律法规本身并无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从上市公司实践效果看，通

常监管会重点关注核查该限制条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只要上市公司能

够结合法律及公司实际情况给出合理解释，监管并非完全否决。因此，

上市公司可在不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大前提下，根据自身需要，审慎

行使公司自治权限，比照世联行等成功案例对股东对董监事的提名权相

关内容做合理修改。 

 

（三）董事会对股东提案审查标准与程序的限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于 2006 年修订后，将临时提案人应当在

股东大会召开前十天将提案递交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审核后公告这一条款

取消，自此之后，董事会是否对提案具有审查权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可供

指引，在实践中显得模棱两可，一方面有如高德红外（002414）、潍柴动

力（000338）等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赋予了董事会对股东提案的审查

权利，甚至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在审查股东提案时的标准与程序；另一方

面，在董事会审查的实践操作中，也有如 SST 佳通等上市公司在董事会

否决股东提案时遭到监管的质询，要求公司董事会明确说明相关股东提

案不符合法规规定的具体情形、事实和法律依据。 

 

鉴于目前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东提案排除的相关规定并不十

分具体，仅做原则性规定，要求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因此建议上市公司在对股东提案进行审查时

应当更为审慎，如认为确有必要明确董事会对股东提案的审查权利，应

当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公司章程中对审查的标准、程序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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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机制等进行具体细化，如在实践中需对股东提案进行排除，应当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明确说明排除的依据和合理理由，避免引发

监管和社会质疑。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态度，上市公司

不应轻易修改单独或合计持有 3%以上股份的股东具有提案权，贸然对股

东提案权作出不合理限制；但对于股东对上市公司董/监事候选人提名权

以及董事会对股东提案的审查等相关规定，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监

管实践情况，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可在不损害公司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前提下，在公司章程中审慎合理作出细化规定，但仍需要注意充

分披露、合理解释，避免不当限制股东合法权利。 

                                          

 

 

 

（来源：国枫律师事务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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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今天教师节：老师，您辛苦了！ 

Dear teacher ，thank you for your hard-working. 

                                               

                                                       来源 | 论道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 

十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 

 

“教师”二字后面不仅有幸福和光荣，更有艰辛和付出。 

 

今天是第 36个教师节，今天，请让我们一起对天下老师，说一声：

老师，您辛苦了！ 

 

从古至今，老师都是人生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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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迷茫的时候指引方向，在我们对世界好奇的时候为我们解

惑，在我们对前途彷徨时帮我们树立目标，所谓传道受业解惑，大抵如

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有人说，教书育人是一场暗恋，费尽心思地去爱一群人，结果却只

感动了自己。 

 

有人说，教书育人是一场苦恋，真心实意的爱那群人，他们总会离

你而去。 

 

有人说，教书育人是一场单恋，学生虐我千百遍，我待学生如初

恋。 

 

著名的教育家巴特尔说：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了的心灵

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的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 

 

居里夫人说：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

源，应当记住自己的老师为他的成长播下最初等种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要记住，你不仅是教课的教师，也是学生的教育

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 

 

马卡连柯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获得未来，快乐的前景的道路。 

 

陶行知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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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做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 

 

有人曾说，老师是一份很闲的工作，其实，老师从来不下班！ 

 

苏霍姆林斯基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有 30 年教龄的历史老师上了一堂精彩的公开课，有人就问：

“老师，您的课堂太有感染力了，你花了多久时间来备课？” 

 

这位历史老师回答： 

 

每一堂课，我都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但现场准备，却只花了十五分

钟。 

 

是啊，老师就是用一生在备课，哪一堂课不是穷尽你毕生之所学？ 

 

一句“把教材读厚，把课文教薄”，最见老师的心血啊！所以，“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若用在老师身上会更加精妙。 

 

一截短短粉笔，勾画着学海的浩大；一方窄窄讲台，搭起通向真理的

支架；一番谆谆教诲，吐露情意真挚的话；一叠厚厚备课本，写满辛劳

付出的密密麻麻；一双温暖的手，领着学生快乐长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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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既是辛勤的园丁，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 

 

正如汪国真在诗中所说的：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

了我整个春天。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谱春秋。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年又一年，在迎来送往之中，一届届的学生

来来去去，辛勤耕耘的老师们依然恪尽职守，无怨无悔。 

 

曾经，总觉着老师很烦，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老师用满头的青丝换来一代代学生的成功；老师用满腹的知识浇灌着

一代代学生的心田；老师用嘴角的微笑点亮了一代代学生心中的火

烛……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无情的岁月悄悄地把您的鬓角染白；寒来暑

往，年复一年，您的眼角早已刻下纵横交错的山川；日月如梭，日复一

日，您笔直的腰身已渐渐地变弯…… 

 

随着时光流逝，学生时代的如烟往事渐渐淡去，又会在某一个时间突

然变得清晰起来。原来,我们一直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是青春年少的快

乐时光，还有记忆深处老师们那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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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老师，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您的日子里，请让我们为您深深地

鞠一躬： 

 

感谢您，让我们明白了，天赋并非万能钥匙，勤奋和努力才是人生该

有的样子。 

 

感谢您，让我们知道了，收获和付出有时候未必成正比，但是每一份

成长都应该被认真对待。 

 

感谢您，在最好的年华里，包容我们所有的叛逆铸就了我们人生一次

次的凯旋。 

 

岁月无声的匆匆流逝，年轮重重叠叠地增添。您把自己宝贵的一生，

都献给您喜欢的学生和热爱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却毫无一句的怨

言！ 

 

您用美好的心灵，流淌的汗水，浇灌着桃李满园，芬芳天下。如今宝

贵的青春岁月，已飘逝如烟，您早已是鬓染霜花，但是笑容却如初的灿

烂。 

 

不禁感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恩师难忘，师恩永远！ 


